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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

的指导意见（征求意见稿）》编制说明

一、编制背景

我国是煤炭生产与消费大国，产量与消费量均占到全球一

半左右。2019年，我国原煤产量达到 38.5亿吨，由于能源结

构调整和去产能政策实施，2019 年我国煤炭消费比例已降至

57.7%。但由于我国能源资源富煤、贫油、少气的赋存特点，

未来一段时间煤炭仍是我国一次能源消费主体。近十几年来，

我国煤炭资源进行了高强度开发，出现了生态破坏、环境污染

生态恢复滞后等问题。在管理上，粗放式管理还导致规划环评

不规范、建设项目环评“未批先建”违法多、各地在对煤炭资源

开发行业环评管理政策执行上存在尺度不一、与“放管服”改革

等新要求不协调等问题。环评是从源头上控制生态破坏与环境

污染的有效管理手段，强化和规范规划、建设项目环评管理对

促进煤炭资源开发行业的绿色发展具有重要意义，亟需规范。

2018 年 11月以来，我部会同国家能源局，组织部环境

工程评估中心成立编制工作组，开展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煤炭资

源开发环境影响评价管理的指导意见》（以下简称《意见》）

编制工作。编制工作组多次组织开展现场调研和研讨，广泛听

取和吸纳行业专家、学者、地方管理部门的意见和建议，形成

此次征求意见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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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主要内容

《意见》包括 4部分：规划环评相关要求（7条）、建设

项目环评相关要求（8条）、解决行业突出环境问题相关要求

（4条）、事中事后监管相关要求（5条）。主要包括：一是

规范规划环评管理，提出了严格落实规划环评制度，准确把握

规划环评重点，规范规划环评审查程序，强化规划环评约束作

用、修编规划情形、跟踪评价、规划与项目环评联动等方面的

要求。二是落实“放管服”改革优化项目环评管理，聚焦煤炭资

源开发行业环境影响特点，突出生态环境保护、资源综合利用，

提出覆盖施工到运营全过程的管理要求。三是统筹解决好行业

突出问题，提出加大项目环评违法处罚力度，强化违法项目环

评手续完善，优化产能变化项目环评管理，促进环境问题整改

等方面的要求。四是依法加强事中事后监管，提出了依法加强

监管，规范竣工环保验收，定期开展后评价，落实跟踪监测，

企业信息公开等方面的要求，强化企业主体责任，形成环评、

施工期环境监管、后评价的衔接。

三、 需要说明的内容

（一）关于规划环评。该部分内容从明确规划环评主体责

任、明确规划环评重点、规范审查程序、强化规划环评约束作

用、加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等方面作出了规定。一是明

确规划环评主体责任。针对日常管理中发现的规划环评主体责

任不明确问题，进一步明确，发展改革（能源主管）部门在组

织编制矿区规划时，需同步组织开展规划环评工作，编制环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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影响报告书，并将规划环评文件送报与规划审批部门同级的生

态环境部门进行审查。二是明确矿区规划环评重点。包括衔接

落实“三线一单”生态环境分区管控要求，充分论证规划草案

的环境合理性和可行性，提出合理、有效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

施，以及关于规划草案布局、规模、开发方式等方面调整建议。

三是规范规划环评审查。明确规划环评审查的阶段、步骤以及

召集审查的部门。四是强化规划环评约束。强调规划环评在规

划审批、项目核准实施、项目环评等不同阶段的约束和指导作

用。五是加强矿区规划环评与项目环评联动。明确对符合规划

环评结论和审查意见的建设项目，其项目环评文件内容适当简

化。

（二）关于项目环评。该部分内容从取消环评前置、加强

生态保护与修复、严格保护地下水环境、提高煤矸石及瓦斯综

合利用率、妥善处置矿井水、加强大气污染防治、落实排污许

可制度、加强科学研究等八个方面作出了规定。其中，关于煤

矿瓦斯综合利用，我国煤炭采选行业瓦斯抽采利用率较低（仅

42%），《煤层气（煤矿瓦斯）排放标准（暂行）》中仅对甲

烷体积浓度大于等于 30%的提出了禁止排放的要求，考虑到

甲烷体积浓度大于 8%的低浓度瓦斯发电利用技术已较为成

熟，为提高煤矿瓦斯综合利用率，满足现阶段温室气体排放控

制要求，分别从高瓦斯矿井应配套建设瓦斯抽采与综合利用设

施、甲烷体积浓度大于等于 8%应进行综合利用、鼓励甲烷体

积浓度在 2%（含）至 8%的抽采瓦斯低碳利用等方面作出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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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定。鉴于关闭矿井瓦斯持续释放，提出了鼓励相关部门和企

业开展废弃和关闭煤矿瓦斯监测的要求，鼓励开展综合利用技

术的研究与探索。关于矿井水处理与综合利用，我国现阶段高

矿化度、酸性、高氟化物等矿井水处理效果不佳，规定建设单

位应根据矿井水主要污染因子及污染影响特点采取针对性处

理措施有效处理高矿化度、酸性、高氟化物等矿井水的要求。

由于矿井水实际产生量与勘查阶段相比普遍发生变化，且不同

开采时期矿井水量也不断变化的特点，规定矿井水应优先利

用。同时，考虑到部分项目受外部因素影响存在不能利用确需

外排的情况，提出了排放水质要求等。

（三）关于解决行业突出问题。该部分具体明确了“未批

先建”违法行为从严处罚、办理环评手续的要求，提出了因生

产能力核定导致生产规模发生重大变动项目的环评要求。一是

从严查处环评违法。突出了违法建成及投入运行、在重要环境

敏感区内违法建设、因违法建设造成重大环境污染或严重生态

破坏三种严重情形需要从严处罚。二是针对现阶段煤炭行业大

量产能变化项目未履行环评手续的情况，本着尊重事实的原

则，提出了解决途径。

（四）关于事中事后监管。该部分提出了依法加强环境监

管、实施竣工环境保护验收、定期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、落实

跟踪监测、信息公开等要求。考虑到煤炭采选行业生态破坏与

环境污染并存、生态与地下水环境影响显现滞后、且影响范围

与程度随着开采不断变化等特点，《意见》规定煤矿项目按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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求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。同时明确了后评价的主要内容。同时，

为加强煤炭资源开采事中事后环境保护监管，结合煤炭行业环

境影响特点，从生态和地下水环境跟踪监测、采煤沉陷观测、

辐射环境监测等方面明确了跟踪监测的具体要求。

四、预期实施效果

通过《意见》实施，积极推动煤炭矿区规划环评开展，促

进规划环评落地，进一步发挥规划环评源头预防作用；强化生

态保护与恢复、地下水环境保护、矿井水处理与利用、煤矸石

和煤层气综合利用，提高煤炭资源开发规划和项目环评管理效

能；对 “未批先建”违法项目从严、从重处罚，扭转全行业违

法行为多发现状；按照尊重现实的原则，规范产能变化项目完

善环评手续；推进环境影响后评价、跟踪监测的规范开展，实

现煤炭资源开发事前、事中、事后闭环管理，促进煤炭资源开

发绿色发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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